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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公用實驗室及動物舍管理辦法 

105 年 12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公用實驗室及動物舍，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公用實驗室及動物舍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項目如下： 

一、本系公用實驗室及動物舍之申請辦法。 

二、公用實驗室及動物舍負責人職責。 

三、違規使用動物舍之懲處。 

四、意外事件處理。 

第三條 申請辦法： 

一、 本系專任教師得提出申請擔任負責人，並指定管理人(學生或助理)一名，管理人須參
加相關訓練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書。 

二、 本系教師於退休或離職依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退休或離職教師空間與設備使用辦
法辦理。 

三、 本申請採隨到隨審方式，每學年得重新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第四條 負責人職責： 

一、確認使用期間不與課程衝突。 

二、提出動物實驗申請並取得審查證明書。 

三、協助訂定與修訂動物舍 SOP及相關管理事宜。 

四、協助指導管理人相關使用規定及各項 SOP記錄，並定期督導之。 

五、使用期間相關費用應由各負責人負責，必要時得由系務會議協調。 

六、督導使用者場地維護及相關表格之紀錄。 

第五條 意外事件之處理： 

      使用期間發生意外事件時，應立即依校園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處置流程並向負責人、本會委
員及系辦公室等通報。  

第六條 違規使用之懲處： 

使用期間不遵守本辦法規定，進而妨礙安全或他人之實驗研究，經勸導後仍未改善者，提請
本會議處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辦法及本校有關規章辦理。 

第八條 本規範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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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動物舍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位置：                      （請於附件位置圖內勾選借用位置）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飼養動物種類/品系：                

實驗名稱：                                   

管 理 人：                            ；手機：                       

負 責 人(指導老師)：                  ；手機：                       

 

有無進行危險性實驗，如生物危險（含感染性物質、致癌藥物等）或化學危險（含

毒物等）實驗？  

□ 無       

□ 有（危險性實驗屬於：□生物危險  □化學危險  □其他） 

       （是否已作好相關防護措施：□ 是  □ 否，請檢附證明） 
 
檢附文件：□實驗動物人道管理與訓練相關證書 □實驗動物審查證明書 
                                       （核准編號：IACUC             ）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動物舍管理委員會委員簽章： 

系主任核章： 

 

(審查通過後，請將本表張貼於動物舍明顯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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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動物舍使用狀況查詢   goo.gl/GcGa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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